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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之意見 
                  

 
前言﹕ 
我們確定「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之成效，透過就業輔導主任評估參加者所面對的就業障礙及未來

的生活規劃，在提供充足的培訓、社區資源的支援和不同範疇的輔導工作，參加者得到適切的支

持，令計劃確實協助大部份計劃參加者尋求工作及提昇就業意欲。加上由非牟利機構提供就業服

務，亦令參加計劃的綜援受助人不會感到外出工作是被強制性，又或是政府不希望他們再依賴綜

援。計劃的宗旨從他們自身的利益和前景作出發點，所以令不少參加者十分願意與機構共同努力，

即使有少數參加者的步伐並不太快，但就業輔導主任仍會按步就班協助他們踏出第一步。 
 
雖然本計劃有很好的成效，但我們仍對「深入就業援助計劃」有以下意見及建議﹕ 
! 在經濟結構轉型下，大多數成功入職的計劃參加者均是未能從事自己本來最希望從事的工
作，需要經就業輔導主任協助他們明白現時就業市場的情況，令他們嘗試接受轉業其實亦非

壞事。只是現時就業市場讓低技術和低學歷人士從事的工作，薪酬一般並不高且不合理。可

是綜援受助人為了達到社署自力更生計劃的兩大指標﹕薪酬必須達 1430 元或以上及工作時
數必須達 120小時或以上，即使可能薪酬與工作條件的比例並不合理，包括工作時數和性質，
但他們也只好無奈接受不合理及不公平的工作。事實上，受助人的收入既不能協助他們一家

脫離綜援，但卻助長僱主以低廉工資聘用低下層工人，無疑造成就業市場上的低廉勞工的出

現。因此，在評估本計劃的成效時，我們建議社署應該檢討「自力更生計劃」下受助人的每

月工作時數及月薪，並希望不要單憑數字上的高低，而是真正考慮受助人工作後生活的素質

及現時的勞動市場是否健康，有關的勞工及福利政策實在需要好好配合。 
 
! 我們確定計劃項目中「短暫經濟援助」對受助人解決經濟困難的功效，但是向社署借貸批核
手續時期較長，往往令受助人未能在緊急需要的情況下獲取營辦機構的即時借貸協助。我們

建議社署在處理受助人申請經濟援助時將權力下放至營辦機構，令申請及借貸批核得到較多

靈活性。同時，建議增加「短暫經濟援助」的應用範圍至技能訓練、申請牌照及考取部份專

業資格的所需費用。 
 
! 自力更生計劃受助人參予「社區工作」後，他們大部份感受不到「社區工作」的真正意義是
希望讓他們多接觸社會。加上社區工作並不會得到有關的工作証明或車費津貼，增加受助人

被強制服從的感受。而且受助人在面試時也不能將社區工作的經驗看作自己履歷的一部份，

令僱主不能從中得知受助人真正的工作能力。參考外國實例，福利受助者在私人機構完成社

區工作後均獲發工作証明文件，提昇他們日後尋求工作的機會。在安排「社區工作」上，我

們希望社署能獲得私人機構提供不同的實習機會，讓綜援受助人能透過實習工作機會增加自

信心。同時，獲發工作証明文件往往會提高受助人日後入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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